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

规定，作为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

稿）》等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 2020 年度的各项审计工作中，

严谨公允、客观独立，较好地完成了双方约定的责任和义务，为公司出具的审计

报告客观、公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

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

的质量，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续聘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本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石佳友                       袁  皓                      陈  南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